附件3
企业职工退休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一次性告知单

办理条件：

参加晋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符合退休规定，且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住房公积金的企业职工。

申请材料：

1.企业职工退休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申请表。

2.居民身份证。（原件）

3.两张1寸彩色照片。
4人事档案。（原件）

5.申请人银行卡或社保卡(银行卡必须是中行、农行、工行、建行、交行任意一张一类卡)。

6.职工正常退休信息确认表/职工提前退休审批表。

7.职工正常退休信息确认花名表/职工提前退休审批花名表。（灵活就业人员不需要提供）

8.单位拟办理职工正常退休手续公示表/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公示表。（灵活就业人员不需要提供）

9.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申请表。（正常退休不需要提供）

10.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公示表。（正常退休不需要提供）
11.晋城市住房公积金汇缴变更清册。（不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不需要提供）

办理流程：

申请—受理—退役军人信息确认—人社部门审核—医保部门、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审核—办结

窗口位置：

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西一楼B14号
咨询电话：

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电话：0356-2218143；

市医保局电话：0356-2218178/2218179；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电话：0356-2218257；
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电话：0356-2059920。


